
解釋字號 釋字第707號【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關於教師部分違憲案】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101年12月28日

解釋爭點 公立學校高中以下教師敘薪，未以待遇相關法律或其明確授權之
法規命令定之，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教育部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公立

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（含附表及其所附說明），關於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部分之規定，與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應自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三年時失其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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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基於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，政府之行政措施雖未限制人民之

自由權利，但如涉及公共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

事項者，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，主管機關

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、第六一四號、第

六五八號解釋參照）。教育為國家社會發展之根基，教師肩負為

國家造育人才之任務，其執行教育工作之良窳，攸關教育成敗至

鉅，並間接影響人民之受教權。為使教師安心致力於教育工作，

以提昇教育品質，其生活自應予以保障。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即

規定，國家應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，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，隨

時提高其待遇。教師待遇之高低，包括其敘薪核計，關係教師生

活之保障，除屬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保障外，亦屬涉及公共利

益之重大事項。是有關教師之待遇事項，自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

授權之命令予以規範，始為憲法所許。

　　有關教師之敘薪，除尚未施行之教師法第十九條規定外，教

師法及其他法律尚無明文規定。教育部於六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訂

定發布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（含附表及其所附說明），嗣於

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（下稱系爭辦法），作為教師

待遇完成法律制定前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（下稱上開教

師）敘薪之處理依據（系爭辦法第一條參照）。按系爭辦法固係

教師待遇相關法律制定前之因應措施，惟此種情形實不宜任其長

久繼續存在。系爭辦法自六十二年訂定施行迄今已久，其間，八

十四年八月九日制定公布之教師法第二十條（尚未經行政院以命

令定施行日期）及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教育基本法

第八條第一項，均分別明定教師之待遇，應以法律定之，惟有關

教師之待遇，迄今仍未能完成法律之制定。系爭辦法係規範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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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薪級、薪額、計敘標準、本職最高薪級以及在職進修取得較

高學歷之改敘等事項，事涉上開教師待遇之所得，係屬涉及上開

教師財產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，其未經法律之授權以

為依據，核諸首開說明，與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自屬有違。

　　聲請人雖僅就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項

關於上開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改按新學歷起敘時，不採計

進修期間內服務成績優良年資部分之規定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

聲請解釋。因上開說明為系爭辦法第二條附表所附之說明，即屬

系爭辦法之一部分，系爭辦法既違反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，本院

自得以系爭辦法為解釋之對象予以解釋（本院釋字第二八九號解

釋意旨參照）。惟上開教師之待遇制度，以法律明文或法律明確

授權之命令加以規定，需相當期間妥為規劃，相關機關應於本解

釋公布之日起三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，制定上開教師待遇相關法

律，以完成上開教師待遇之法制化，屆期未完成制定者，系爭辦

法關於上開教師部分之規定，失其效力。

大法官會議主席　大法官　賴浩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法官　蘇永欽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山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蔡清遊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春生　陳新民　陳碧玉　黃璽君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羅昌發　湯德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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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、抄本
等文件

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

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

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協同意見書

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協同意見書

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

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

案情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
707抄本_OCR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林永龍釋憲聲請書

事實摘要 釋字第707號解釋 事實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聲請人林永龍為國小教師，於96年間取得碩士學位，經任職學校
向縣政府申請改敘薪級。縣政府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2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10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8092


條所附敘薪標準表，以碩士學位自新臺幣245元起敘，採計其教
師年資10年（82至91年）提敘10級；復依敘薪標準表說明第5點
第1項關於在職進修改按新學歷起敘時，不採計進修期間服務成
績優良年資之規定，就聲請人自92至94年間帶職進修年資不予採
計提敘，而核定其本薪為430元。聲請人認敘薪標準表說明第5點
第1項不採計進修期間年資之規定，損害其改敘之權益，有違憲
法平等權與服公職權保障，於行政爭訟遭駁回確定後，聲請解
釋。

相關法令

教育部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
辦法（含附表及其所附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），關於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部分之規定

中華民國憲法第15、165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89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14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58號解釋

教師法第19、20、39條(84.08.09)

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1項、第17條(88.06.23)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707號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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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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